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4年度学院分团委工作评选评分表
	项目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自评
得分

	组织
建设
（20分）
	11分
	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的要求，指导和加强对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及学生社团工作的指导和管理（3分）；二级学生组织认真落实上级精神和工作部署，组织架构健全，规章制度执行严格，能有效充分发挥各类学生组织的作用（3分）；按规定进行团学组织换届，团干部配备到位，力量齐整（2分）；团员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，重视团干部的培训工作，做好优秀团员的推优和表彰工作（3分）。
	

	
	9分
	分团委工作有计划、有总结，定期召开团委工作会议，有工作记录（4分）；按时缴纳团费，且上缴率达到95%以上（2分）；团组织档案材料齐全，工作台帐记录完整、属实（3分）。 
	

	宣传工作与网络建设
（10分）
	10分
	分团委、学生组织及支部有微博、微信平台，积极关注并与团委官方微博、微信平台互动（4分）；通过横幅、标语，更新宣传栏、阅报栏等信息平台使之成为学生了解学校动态、社会新闻和国家大事的窗口（2分）；各学院设有网络宣传骨干老师，并积极开展网络宣传工作，工作成效显著（2分）；积极向校级以上媒体投稿（1分）；向校团委报送有关信息及时准确（1分）。
	

	思想
引领
（20分）
	10分
	深入开展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、全国“两会”精神学习宣传活动，分团委下发相关通知并至少组织了2次有关集中学习活动，有相关记录（2分）；以“中国梦”、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等为主题组织开展调研、走访、演讲、征文、研讨、社会实践等各类学习宣传活动，开展深入、影响广泛，有效果（4分）；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“自强之星”、“向上向善好青年”、中国电信奖学金等评选活动，有宣传、有组织、有评比记录（4分）。
	

	
	10分
	深化实施“青马工程”，举办各级团干部、大学生骨干培训班，开展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的培训课程和实践锻炼，积极选派大学生骨干参加“光谷英才大学生骨干培训班”（3分）；开展“梦想方舟在二师起航”成长故事分享会等思想教育主题活动，组织有序，落实效果好（2分）；每学期开展人文学术讲座或形势政策报告，参与学生人数不少于300人次，每学期不能少于2次（3分）；开展以“爱校·荣校”、“诚信教育”、“感恩教育”等为主题的团日活动（2分）。
	

	成长
服务
（30分）
	8分
	社会实践活动实施有计划、有组织，开展效果好，拥有影响较成熟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品牌活动和基地，签订相关协议，有相关详细资料记载（3分）；学生暑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校级重点立项不少于1项，学院重点支持开展的活动项目不少于3项（5分）。
	

	
	12分
	积极参加由校团委主（承）办或自行安排的创新创业、科技学术的培训、讲座、报告会、参观、研讨交流等活动，组织有序，全年覆盖30%的学生（2分）；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加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创业大赛等，制定了完善的工作实施方案，分工明确，指导管理有力（4分），宣传有针对性，通过抽查调研，所属单位学生知晓率达到50%、参与率达20%（3分），经评审，作品（项目）进入校级终审决赛项目多（入围决赛项目数前三名分别给予3分、2分、1分）。
	

	
	10分
	组织开展各类校园学术创新活动，营造良好的学生科研氛围，有制度保障，并认真落实，有80%的学生参与校内（含二级学院自行组织的）相关创新实践（含暑期“三下乡”）活动（2.5分）；打造科技创新特色品牌，有“一院一品”活动入选校级科技文化节并获奖（2.5分）；积极参加“百万青年创业就业计划”等创业活动，针对校内外创业活动宣传效果好，时效性强（1分）；积极扶持或培育学生创业团队、所属学院有20%的学生参与到创业活动中来，成立了创业团队或兴趣小组并有计划、有组织的进行学习交流和实践训练活动（4分）；有入驻学校或省、市（区）等其他创业孵化器的创业项目（1分）。
	

	校园
文化
（20分）
	8分
	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省学联开展的各类文化艺术类竞赛活动（如：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大赛、“楚风杯”书画大赛、“谁是冠军”口才挑战等）（3分）；积极参与和承办学校举办的“书香校园”读书文化节、校园文化艺术节等文化艺术相关活动，成绩突出（5分）。
	

	
	7分
	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，形式多样，学生参与度高（2分）；结合学院专业特色，创建具有学院精神文明特点的文化品牌活动项目（3分）；在“走下网络、走出宿舍、走向操场” 主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和阳光体育运动落实上，有工作方案，具体落实效果好，参与面广，并及时上报工作开展情况（2分）。
	

	
	5分
	注重学生社团和文艺骨干的培养，组织学生社团开展有特色、有创新的文化活动，有指导老师参与，学生参与度高，每学期不少于三次（3分）；组织参加第八届社团巡礼节活动，获得奖励表彰（2分）。
	

	总分
	100分
	
	

	得分
	



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4年度学院分团委工作评选评分表（加分项）

	项目
	考核内容
	自评
得分

	思想引领
	团干部有关于共青团工作的理论文章发表在正规期刊上的加1分/篇，学生有的加2分/篇；获得省级以上共青团系统表彰的教师或学生每人加1分，市级的加0.5分。 
	

	
宣传工作
	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本学院共青团工作每篇加5分，在省级新闻媒体上宣传报道每篇加3分，市级、校级媒体上宣传报道每篇加2分；新闻稿件向青年在线网站上传，录用一篇加0.2分。
	

	
社会实践
与志愿者工作
	暑期“三下乡”获得表彰的先进团队国家级的每个加8分，省级的每个加5分，市级的每个加3分，校级的每个加1分，校级优秀成果每个加1分；学院有志愿者品牌活动加2分，坚持活动三年以上再加1分，拥有固定志愿服务基地并签订了志愿服务协议加3分；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西部计划，每有一人被选中加1分；认真落实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志愿服务条例》，并制定了本院志愿服务时间认证工作制度加2分，；重视3月和12月的宣传并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，活动数高于5项并被媒体报道，成效显著加3分。 
	

	
科技创新

	有专门的指导教师和训练场地加3分，有系统的训练计划和固定的经费加2分；积极参加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计划的申报加1分，上报项目获得审批并得到资金扶持加2分。团队（项目）参加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有省级及以上荣誉，获得国家级表彰一等奖（6分）、二级奖（4分）、三等奖（2分）、优秀奖（1分）;获得省级表彰一等奖（3分）、二级奖（2分）、三等奖（1分）、优秀奖（0.5分），不累计等次、人次，以最高表彰为准;）代表学校参加由校团委负责组织的省级（区域性）、国家级赛事，参赛效果好，为学校赢得奖项荣誉，省级表彰一等奖（3分）、二级奖（2分）、三等奖（1分）、优秀奖（0.5分）。
	

	校园文化
	参加省级文化艺术类竞赛活动中，荣获省级奖励表彰，一等奖（3分）、二级奖（2分）、三等奖（1分）、优秀奖（0.5分）;学生社团参加由社会团体、高校联盟、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举办的竞赛类活动中，荣获表彰的每项活动计1分（不累计人次、等次）。
	

	承担各项任务及其它

	承办校团委、校学生会、校志愿者协会、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大型活动的，联合多校开展活动的，每次加3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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